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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1 年度述职报告 

 

作为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2021 年

本人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、《关

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以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忠实履行职责，及时出席相关会议，认

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，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，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及

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，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

法权益。现将 2021 年的工作情况简要汇报如下： 

一、出席会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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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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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监管部门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，本人持续关注公司治理工作，认真审

核公司相关资料并提出建议。通过有效地监督和检查，充分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，

促进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，切实地维护了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

3、自身学习情况 

为更好地履行职责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，本人认真学习中国证监会、

浙江证监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它相关文件，进一步加深了对

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理解和认识，切实加强了

对公司和投资者的保护能力。 

六、其他工作 

1、无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； 

2、无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； 

3、无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。 

2022 年，本人将继续本着忠实勤勉、独立公正的原则，积极学习法律、法

规各有关规定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，促进公司规范运作，

进一步树立公司诚实、守信的良好市场形象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元志 

2022 年 4 月 19 日 


